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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，对于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提高国家治理体

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共法

律服务体系建设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、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

务体系建设。党的十九大作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决策部署。作为全国最

早提出公共法律服务概念的地方，苏州主动作为、先行先试，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从“有没有”向“好

不好”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服务需求。2018年，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

现场推进会在苏州召开，相关经验持续受到各地关注。

加强党建引领，红色力量示范引路

以党建为纽带，凝聚系统内外力量融合共创。推动各地司法所党建全覆盖，唱响党建特色品牌，着力

推行法律服务“送上门”。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与村（社区）开展党建共建，加强法治型党组织建设，协

助审定换届选举实施方案和选举办法的合法性“。先锋领航计划”、光辉服务团等公益性法律服务项目强

势推出，一批党员律师、公证员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走进大街小巷，用微电影、模拟法庭、演讲、舞台

剧等形式“以案释法”，为群众答疑解惑。

以党建为抓手，发挥专业主干力量示范引领。高度重视法律服务行业党建工作，不断巩固扩大党的组

织和党的工作对法律服务行业的覆盖。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全面领导，组织律师党员成立法律服务志愿团，

推行“党建+公益”模式，发挥“先锋队”作用。姑苏区司法局年度 13 项党建活动，全部吸纳党员律师一

起参与。全市公证行业机构全部建立党支部，建立“先锋岗、志愿站”相结合的公证党员服务机制。

以党建筑阵地，促进专业社会组织优质发展。注重以党建加强与专业社会组织协作，通过参观交流、

培训研讨、案例评析、工作坊和沙龙等多种方式，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和形象。司法行政领域孵化培育的

“乡和”法治服务队、东港法治文化艺术团、光辉志愿者之家等一批社会组织联合成立行动党支部，党员

参加双重组织生活，常态化聚集在群众法律服务需求的地方；公益社会组织“乐融融法律服务中心”，成

立“乐融融党支部”，专注普法、助残、妇儿维权等公益方向，设置党员服务窗口，组织党员志愿者在服

务时亮明身份。

实现“四个纳入”，强化政策制度保障

纳入城乡一体化部署。抓住苏州市被确定为“国家发展改革委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”的契机，

司法局会同市委农办联合出台《苏州市关于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》，将公共法

律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唯一一项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列入“城乡发展一体化”工作体系，将司法行政条线工

作融入到市委市政府改革发展重点工作中，做到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检查、同考核。

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。市委市政府出台向社会购买服务实施意见，25项公共法律服务项目纳入首批

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，涵盖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普法宣传、司法鉴定、社区矫正等六类服

务。已连续五年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，加强和规范了公共法律服务保障制度，进一步调



动了各类专业组织和人才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积极性。

纳入政府财政预算。2015年，市委市政府出台《关于深入推进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

明确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，以每年不少于 1万元标准给予每个村（社区）专项经费支持，并

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。2017年，首次将“公共法律服务”单独列入部门财政预算科目，市公共法律服务

中心运行和对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工作纳入部门预算，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经费由行政经费综

合保障向专项经费保障的转变。

纳入公共服务规划。2017年，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《苏州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（2017～

2020）》，市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其中，明确了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主要任务，并明确公共法律服务中

心、站点建设的配置标准、配置主体等事项。

一体化建设，加快载体融合发展

推进“三大平台”一体化建设。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整合司法局（所）资源建立三级公共法律服务

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依托调委会设立司法行政服务站，全市城乡四级平台实现全覆盖。在市、县两级公共法

律服务中心进驻“12348”法律服务热线平台，实施“7×24”不间断交互对话、便捷高效服务。公共法律

服务网络平台以信息化应用为依托，提供资源丰富、全时空服务。全市各级中心普遍应用“12348”法律服

务网，及时回答群众法律问题。三大平台各具优势、功能互补，为群众提供渠道多元化、模式可选择的公

共法律服务。

开启“智慧法务”高效服务新局面。以“智慧法务”为工作切入点，借助信息化平台、大数据应用，

努力实现数据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路。“智慧法务”不仅给公共法律服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，通过信

息化触角，还将管理和服务延伸到了公共法律服务的基层窗口，“零距离”处理好群众各种法律服务需求。

创新推出全国地级市首个“公证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”，公证领域“放管服”措施落地见效。在全国首推

“智慧鉴定系统”，配备鉴定记录仪、无人机，开设司法鉴定视频直播平台，上线远程沟通协作系统，做

到鉴定过程全部留痕、可追溯、可公开。

推动指挥中心实战化联动运行。建成司法行政本地数据中心，实现与市人口数据信息库、公检法、住

建等多个部门的数据推送和信息共享，并能够提供一站式数据交换、研判、录入、查询等功能。建成涵盖

县（市、区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社区矫正中心、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及司法所等一线工作场所的

实战化指挥中心，全面实现应急指挥、远程监管、视频会议、业务集成、综合研判等五大功能。指挥中心

与服务平台的有机融合，推动服务站点的可视化、可指导、可监管。

品牌化发展，扩大影响力和实效性

注重教育管理，融合历史文化提素养。深入挖掘苏州地域文化法治元素，推动法治宣传与地方历史文

化传承相结合，沿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发布首条水上法治文化体验行线路，建成全省首个宪法主题教育馆。

组建新媒体普法联盟，开展“互联网+普法”，积极打响“12348法润千万家”公共法律服务品牌。常熟市

融“常来常熟”特色、“大普法”格局打造“法润虞城”品牌，建成全国首个融城市精神与法治文化于一

体的法治雕塑公园。昆山市融“先贤法治思想”打造“尚法昆山”品牌，普法微信公众号影响力全国领先。

着眼均等普惠，借助信息技术惠民生。建立市、县、村三级“法润苏州千万家+法律顾问之家+法润民

生”微信群，实现层层联结、上下联动，将公共法律服务送至指尖眼前。吴江区融入道家学术打造“道法



吴江”品牌，突出执业、行为有“疆”，服务领域无“疆”，盘活法律服务资源，运用信息化手段扩大服

务受众。太仓市启动“光辉工程”升级版，打造“政市社互动”格局，建立全国首家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

中心，掌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践行“光明万家·一呼百应”。

紧贴社会治理，实施民生工程保稳定。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水平，在“一镇一品”的基础上挖掘模范人

民调解员、优秀退役军人、退休政法干警等，成立领军型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 75家，发挥以点带面、先锋

引领作用。相城区推动“三官一律”纵深发展，深耕“法惠阳澄”品牌，将公共法律服务力量资源下沉网

格化治理体系。姑苏区创立“百万惠民”品牌，共推出 46个公共法律服务项目，由 18家社会组织（律所）

承接，涵盖“古城保护”“平安维稳”“民生保障”三大领域。通过山塘法治文化圈推介、平江老宅腾迁

移动法律服务站等项目化运作，引导律师参与重特大矛盾纠纷调解机制，社会治理经验得到广泛认可。


